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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研通字〔2013〕37 号

为规范我校研究生档案管理工作，提高档案管理水平，保证研究生档

案的完整性与真实性，根据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制定的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

等文件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此规定。

此规定中的“研究生档案”是指个人被我校录取为研究生后，按照相

关规定转寄至我校的学生人事档案，以及在我校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形成的学籍档

案和党员材料等。

我校研究生档案管理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培

养单位协调配合。

需归入研究生人事档案的材料：

（一）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前的人事档案材料；

（二）在我校入党的党员材料；

（三）研究生录取登记表；

（四）研究生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；

（五）毕业研究生登记表；

（六）研究生学籍表；

（七）学位申请书；

（八）其他需归入研究生人事档案的材料。

需由研究生院审核后转交学校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（此部分材料由

各培养单位整理、提供）：

（一）全日制研究生：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、学籍表、学位申请书、指导教师学

位论文评阅意见书、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、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表、开题报告、毕

业论文正稿、毕业论文光盘等（专业学位还需提供实习鉴定表）。

（二）非全日制（在职）研究生：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、学籍表、学位申请书、

指导教师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、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、开题报告、毕业论文正稿、

毕业论文光盘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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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需归入学校档案馆的材料。

研究生新生的人事档案由研究生院负责接收，并按照学生学籍学号对

档案进行编号、归类、建档。

定向委培研究生可自行决定是否将档案转至我校。若档案不转至我校，

则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定向单位开具的现实表现材料等相关资料，以证明其政治思

想情况通过审查，符合研究生的录取条件；同时，研究生需提交承诺书，承诺在攻

读研究生学位期间自行负责与档案相关的所有事宜。

研究生在我校就读期间形成的学籍材料及党员材料等，由各培养单位

按照研究生院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收集、整理，并于学生毕业时由研究生院组织相

关单位进行材料接转工作。

对于档案未转至我校的研究生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不纳入评定助学

金的范围，其毕业时不参与就业派遣。

任何人不得以个人身份查阅或借阅本人及他人的档案。

若单位需查阅研究生档案，应在表明查阅档案的目的和范围后，持

介绍信等材料到研究生院进行查阅。查阅过程中应严格履行相关登记手续，严禁涂

改、圈划、抽取、撤换所查阅的档案材料；查阅者不得泄露或擅自对外公布档案内

容，对违反规定者，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查阅档案者不得擅自摘抄或复印档案材料，确因特殊原因需要从档

案中取证的，需经研究生院分管档案负责人批准后，方可复印，并加盖研究生院公

章。

研究生档案原则上不外借，仅限在研究生院档案室内进行查阅。若

单位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到我校查阅研究生档案，可由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由研究生

院代为查阅，并开具证明档案情况的相关材料（必要的内容还可经研究生院分管档

案负责人批准后，由研究生院复印并加盖公章，一同寄出）。

若校内各培养单位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因研究生入党等问题需借阅

档案材料的，可由相关工作人员持证明进行借阅。借阅档案材料需严格履行登记手

续，并按期归还；借阅期间不得擅自将档案材料复印或转借他人。

研究生毕业时，由研究生院根据“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”、

“毕业研究生派回生源地登记表”或“调档函”等档案转寄材料，进行毕业生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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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寄工作。

退学的研究生档案，在研究生退学手续办理完毕后，由研究生院进

行暂时保存或转寄。

研究生办理档案转寄手续，原则上应由学生本人持档案转寄材料及

身份证原件办理。若确因特殊原因需委托他人办理的，则需提供档案转寄材料、委

托人亲笔书写的委托书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（被委托人需出

示身份证原件供现场复核）。

学生档案属于机要文件类，原则上统一由档案管理人员通过国家机

要局进行转寄。若单位或个人因某些原因需自带档案至单位，则必须在单位开具的

调档函上明确注明“档案可由本人自带至我单位”等字样。申请档案自带后出现的

档案破损、丢失等一切后果，由档案提取人自行负责。

研究生毕业或退学时，若确因特殊原因需要将档案暂存在学校的，

经学生本人提交申请，可免费保管两年。超过保管期限的，则将档案转寄至生源地。

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